柳州市柳江区
糖业发展服务中心文件
关于开展柳江区2025年高标准农田工程建设

项目招标投标领域第一次“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的通知

各招标单位、招标代理机构：

根据《关于建立健全招标投标领域优化营商环境长效机制的通知》(发改法规[2021]240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通知》(发改办法规〔2023]567号)有关部署，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对依法招标项目突出事中事后监管，深化招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专项整治，我中心于2025年10月20日——24日进行2025年度高标准农田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第一次“双随机一公开”专项抽查，现将抽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抽查范围

依据《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6号)和《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发改法规规(2018]843号)，柳州市柳江区2024年11月1日--2025年11月30日完成交易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二、抽查数量

    按照年度项目总数不低于10%进行抽查，如年度项目总数为三个以下项目则抽查一个项目。组织抽查人员对抽查项目的纸质版档案进行线下检查。
三、抽查内容

对依法必须招标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公告、招标文件、评标文件、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和合同文件等关键载体、环节开展事中事后随机抽查。重点检查规避招标、未招先建、未依法进场交易，招标程序不规范、弄虚作假、围标串标，领导干部插手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招投标代理机构违法违规操控，招标投标过程中设置不合理限制和壁垒，将国家已经明令取消的资质资格作为投标条件、加分条件、中标条件，评标专家打分畸高或畸低且无法说明正当理由，订立的书面合同不符合法规制度要求等社会关注度高、市场主体反映强烈以及对营商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问题。

四、抽查人员组成

随机从我中心各股室抽取两位人员开展抽查工作，与被检查对象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主动申请回避。我中心对检查人员检查情况进行复核。
五、抽查结果运用

抽查情况和结果在柳州市柳江区糖业发展服务中心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布，对发现的问题下发整改通知并限期整改，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或移交相关部门查处。

附件: 柳江区2025年高标准农田工程项目招投标第一次“双随机-公开”抽查考评表
柳州市柳江区糖业发展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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